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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通告 

編號：1122-03 

113 年 3 月 5 日(二)發行 

生活輔導組 

112-2 服務學

習領域課程  

一、選修服務學習領域課程上課地點:綜合大樓一樓中廊。 

二、如尚有任何問題，請撥電至生活輔導組洽詢（07-6939522）。 

智慧財產權 

著作權人對其權利之存在須自負舉證責任，與一般私權相同，建議保留創

作過程資料，如發生著作權歸屬爭議時，可作為證明自身權利之依據，另

外於影片上表示著作人姓名，亦有推定為著作人之效果。 

雖然該教學影片及歌詞是自己創作的，但影片內含他人的卡通歌曲旋律，

利用後上傳至 Youtube 之行為，會涉及該卡通歌曲旋律之重製、改作及公

開傳輸，除非符合著作權法第 44 條至第 65 條合理使用之情形，應取得卡

通歌曲旋律之音樂著作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才能合法利用，並不是註明

出處就認為是合理使用喔!  

校內住宿與

校外租屋補

助 

行政院 300億元租金補貼與大專校院校內住宿補貼 

一、校內宿舍補助 

(一)金額與對象：5000/一般生(校內住宿者含五專前三年學生)；7000/  

    經濟弱勢(低收)。 

(二)作法：自 113年度 2月起實施，本校已針對校內住宿人員向教育部         

    申請預撥款項；112-2學期的住宿繳費單增列一欄「行政院補貼校 

    內住宿費」字樣。 

二、校外租屋補助 

(一)金額與對象：校外租屋的同學，至行政院「300億元中央擴大租金        

    補貼資格檢視及金額試算」網站進行問項勾選，可立即知道是否符 

    合申請資格，(網址：https://pip.moi.gov.tw/V3/B/SCRB0104.aspx)。 

(二)作法：「112-113年度 300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受理申 

    請期間自 112年 7月 3日上午 9時至 113年 12月 31日下午 5時止。 

1.線上申請：「三百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線上申請」。 

2.郵寄申請：下載申請書郵寄租賃房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3.臨櫃申請：至租賃地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4.舊案帶入申請：111年度核定戶且於 112年 5月有租金補貼核撥紀錄者， 

  系統會直接帶入，無須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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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教

育宣導 

注意⚠⚠注意⚠⚠ 

安全帽也是有 #使用年限的喔⚠⚠⚠⚠ 

大時間點 務必筆記✏⚠✏⚠ 

✔⚠製造日起算滿 5年 

✔⚠第一次上路使用起算滿 2年 

📌選購時注意 #商品安全標章 #尺寸 

📌配戴時 #繫好安全帽頤帶 #緊戴不晃動 

頭部外傷是非常可怕的😭 

請大家一起來做個頭好壯壯的用路人💪 

 

學生兵役 

一、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兵役徵集年次為 94 年次(含之前 91、90、89、

88……)，請日間及進修部各班導師，協助班上同學辦理兵役緩徵及儘

後召集之同學。 

二、兵役調查表可至學校網頁---學務處---生輔組----表單下載。 

請自行列印填寫，113年 3月 18日前繳交至生輔組以利陳報。事關學

生個人權益，請同學務必填報（已填報過之同學無須重複填報）。 

1.未服兵役者，身分證影本(正、反面)，必須張貼於兵役調查表之上。 

2.如為免役者填繳交兵役調查之同時，一併附免役證明影本。 

3.已服兵役者(後備軍人、二階段常備兵結訓、補充兵)，須繳交退伍

令影本，並填寫兵役調查表，以利後續辦理儘後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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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 

特定人員名

冊調查 

112-2特定人員名冊調查事宜 

敬愛的導師: 

有鑑於毒品問題日益嚴重，教育部關心學生身心健康，特要求各大專校院

配合建立特定人員名冊，俾利追蹤關懷。懇請導師依特定人員範疇(定義如

下)，將貴班需要協助介入輔導之學生列入「特定人員名冊」；冊列學生軍

訓室將列為高關懷對象並不定期實施尿液篩檢，與導師保持密切聯繫，共

同關心學生安全與健康。本表單請於開學後二週內回傳(113.3.8日前)；相

關問題請洽林巾莘教官(分機:1527)。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pCuP9PevoLOVObvX8RLxMo1qO6dVfa5

zd_M44dx7hUQ/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pCuP9PevoLOVObvX8RLxMo1qO6dVfa5zd_M44dx7hUQ/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pCuP9PevoLOVObvX8RLxMo1qO6dVfa5zd_M44dx7hUQ/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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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 

校外實習暨

技能檢定 

112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證照獎學金，113/2/22(四)起開放線上申請，請至

東方職人履歷平台-【上傳證照】申請，截止日期 113/5/5(日)下午 5:00。 

登入方式: 

網址: http://skill.tf.edu.tw/ 

 手機掃 QR Code 
 

 
 

http://skill.tf.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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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學生家庭關

懷聯繫紀錄 

未繳交「寒假學生家庭關懷聯繫紀錄」之導師，以電子檔 wii@mail.tf.edu.tw 
及系辦，另紙本則由系主任簽章後擲交學輔中心。 
 

簡式健康量

表 

三年級簡式健康量表已於開學前置於交換櫃，請三年級導師協助施測後於

113/3/20 前擲回學輔中心。 

學生晤談輔

導紀錄線上

填寫方式 

「學生晤談輔導紀錄」已統合於校務行政系統。請導師登入校務行政系統

教師區，點選「學生個人資料查詢」，選擇班級之後，填寫全班學生之晤

談資料（字數 30-100 字）。校外實習班級無須填報。 

導師時間班

級活動紀錄

及初級預防

回報表填報 

一、導師時間班級活動紀錄及初級預防回報表於線上填報，於每周學務通

告會有 QRCODE 及網址供導師填報。 
二、每周五中午 12 點會關閉系統進行統計分數。 
三、如送出後，發現填答部分有錯誤，請重新填答，無法修改已送出的回

報表。 
四、https://goo.gl/xK4i8F 
五、校外實習班級無須填報。 
 
 

mailto:以電子檔jenny77566@mail.tf.edu.tw
mailto:以電子檔jenny77566@mail.tf.edu.tw
https://goo.gl/xK4i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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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N 
職能診斷 

 

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宣

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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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守

門人宣導 

 

職涯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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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教室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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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指導組 

申請學產基

金助學金 

一、申請期限: 自 113 年 2 月 1 日至 113 年 3 月 8 日止，欲申請之同學請

至課外活動指導組索取申請表並於期限內申請完成，逾期將不受理。 

二、申請資格： 

1.低收入戶學生，並有辦理學雜費減免者。 

2.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60分。 

3.四技生ㄧ到四年級、五專生四到五年級、七技生四到七年級。 

三、申請文件： 

1.申請書(申請書請至課外活動組拿) 

2.低收入戶證明 

3.前一學期成績單 (需有註冊組蓋章) (新生第 1 學期免附) (轉學生需

附前一學校成績單) 

4.印章 1 顆 (須留置到學期結束後才能取回) 

5.全戶戶籍謄本 (3個月內，記事不可省略) 

6.如未在學校設置轉帳用帳戶，請繳交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 

※如有更改名字，請需至出納組做帳戶變更 

申請原住民

族獎助學金 

一、申請期限: 自 113年 2月 26日至 113年 3月 25 日止，逾期將不受理。 

二、申請資格： 

1.具有原住民身分同學可申請。(五專前三年、研究生及碩士生不得辦理

申請)。 

2.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60分。 

三、申請文件: 

1.申請書(原住民委員會網站填寫 https://cipgrant.fju.edu.tw) ，再

列印紙本並交回原住民資源中心。 

2.前一學期成績單(須含班級排名) (需有註冊組蓋章)；新生繳交原就讀

高中三年級上、下學期成績單(需加蓋原學校單位戳章)。 

3.私章 1顆(須留置到學期結束後才能取回)。 

4.如未在學校設置轉帳用帳戶，請繳交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 

5.如申請低收助學金、中低收助學金之同學，請附上中、低收證明。 

6.戶籍謄本(3個月內，記事不可省略)。 

獎學金 
校外獎助學金詳細申請資料請至學務處學生專區校外獎助學金專區下

載。 

 

 

https://cipgrant.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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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暨衛生保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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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狀病毒 
防疫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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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狀病毒 
防疫宣導 

新型冠狀病毒，學務處體衛組提醒全校教職員工生注意以下事項： 

1.隨時注意疾病管制署更新的旅遊警示，若無必要請避免前往疫區。 

2.出境返國後請自主健康管理，若有症狀請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或 

0800-001922)，就診時主動告知相關旅遊史及接觸史。 

3.每天在家自主測量體溫、勤用肥皂洗手、出入公共場所戴口罩等防護措施， 

加強自身與他人安全。若師生員工有發生呼吸道症狀，請儘速就醫，並告 

知醫生旅遊史與接觸史，以利醫生判斷病情。 

4.如發生疑似症狀，請儘速於就近醫療院所就醫，若有疫情通報請致電本校 

體衛組 07-6939524及校安中心：07-6939527。 

5.相關訊息請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專頁】 

https://www.cdc.gov.tw/Disease/SubIndex/N6XvFa1YP9CXYdB0kNSA9A 

6.各單位之服務窗口轉知給所屬之教職員工生調查大專校院居家隔離、檢 

疫、自主健康管理、14 日內有出國旅遊史、發燒人數後，統計回報 google 

表單至衛保組彙整回報於教育部，每日填報表單至疫情結束止。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IR_TqClkmdkBeLu7xbvuqsDI_SxpBsJY

zxuyI5g_7w/edit 

 

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稱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今日宣布如疫情穩定，112年 8 月 15日起 COVID-19篩檢陽性之

輕症或無症狀者，採 0+N 自主健康管理 5 天免隔離政策，教育部配合調整學

生及教職員工請假規定等配套措施。 

1.考量學校多為近距離且群聚型活動，教育部建議 COVID-19篩檢陽性之輕症

或無症狀學生及教職員工，0日及次日起 5日以內在家進行自主健康管理，不

要到校上課上班，快篩陰性可提早解除自主健康管理。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IR_TqClkmdkBeLu7xbvuqsDI_SxpBsJYzxuyI5g_7w/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IR_TqClkmdkBeLu7xbvuqsDI_SxpBsJYzxuyI5g_7w/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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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羅病毒預

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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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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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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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痘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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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痘病徵 

 

 


